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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20）浙0304民初1434
号

张文泽：本院受理的

原告陈豪翔与被告张文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304 民初 14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463
号

林丽娟：本院受理的

原告金志美与被告林丽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0

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771
号

苏文聪、徐玉平：本院

受理的原告应建胜与被告

苏文聪、徐玉平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2020年10月9

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157
号

徐玉华、方四妹：本院

受理原告高友祥、朱玲梅诉

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4

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4050
号

乐清市金标紧固件制
造厂、郑三豹：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与被告乐清

市金标紧固件制造厂、郑

三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文书上网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10月15日9时30分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4424号

陈美慈、赵百余、赵婷
苇、郑庆旺：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们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本案定于2020年10月19

日0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382 民初
4722号

刘良贵、张春娟：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虹

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20年10月19日09时

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665号

李骏钐：本院受理

的原告浦江县瑞瑞水暖

店与被告李骏钐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内容为：限被告

李骏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浦

江县瑞瑞水暖店货款

36467.1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以36467.1元为

基数，自2020年3月2日

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712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362元，由

被告李骏钐负担。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

民初 66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14号

东阳市贝尔塔服饰
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
院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

裁定受理东阳市贝尔塔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贝尔塔服饰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20年8月2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

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 2020

年7月6日起至2020年

8月17日止向东阳市贝

尔塔服饰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

31号浙江无双律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322100，

联 系 电 话 ：

15869259198）申报。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本院定于2020年8

月18日上午10时00分

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十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

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

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

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

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616号

张琼：本院受理的

原告张美芳与被告张

琼、张婷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内容为：一、限被告张

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张美芳

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

付利息（以50000元为基

数，自2018年1月1日起

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张美芳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5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2150元，由被告张

琼负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浙0726民初6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黄

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17号

东阳市好点点食品
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
院于2020年6月24日裁

定受理东阳市好点点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好点点食品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20年7月31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

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 2020

年7月25日起至2020年

8月30日止向东阳市好

点点食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良济律师事务

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街

23号东阳市总部中心C

幢西 19 楼；邮政编码：

322100；联 系 电 话 ：

0579-86710111、

18705795622）申 报 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0年9

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

东阳市人民法院第九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

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

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

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

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1破9号
之一

2020年2月13日，

本院根据工程兵学院技

术服务部的申请裁定受

理玉环程峥农业观光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玉环程峥农业观光有限

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为由提请本院裁定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本院审

查后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裁定宣告玉环程峥农

业观光有限公司破产，

终结玉环程峥农业观光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10号
债务人兰溪市鑫华纺

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已于2020年7月6日依

法裁定受理。现特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至2020年8月17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

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

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

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兰溪市鑫华纺织

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

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

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兰溪

市鑫华纺织有限公司的民

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

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

人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

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振进

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鑫华

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债

权申报时间为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0年8月17日，申报

地点：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

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余律

师 ， 联 系 电 话 ：

0579-82237182。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

受理破产清算申请之日起，

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

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

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的义务。

五、本院定于2020年8

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破14号

本院于2020年7月14

日裁定受理义乌市昊骏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案，并指定浙江至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

为义乌市昊骏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管理人。义乌市昊

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20年9月1日前

向义乌市昊骏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

点及电话为：浙江省金华市

义乌市义东路61号6楼审

计 二 部 ，联 系 方 式 ：

19857981004（冯会计师）、

13705795626（陈会计师）。

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

昊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义乌市昊骏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9月

15日下午2：30通过互联网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3423
号

傅建莉、兰溪市铸钢
厂：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子

宇造型材料厂与被告傅建

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

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支

付货款15810元及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8年

1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

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期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

确定还款之日止）。开庭审

理日期为2020年10月16日

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6审判庭东门四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破9号之一
2020年1月19日，本

院根据台州市速凯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台州环平贸易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台州环平贸易有限公司仅

有银行存款169.46元，未

发现其他不动产、动产等

资产。经债权人向台州环

平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管理人初步确认

的 债 权 金 额 共 计

821813.04元。本院认为，

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台

州环平贸易有限公司仍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未与

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

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

第7条、第107条第1款之

规定，本院于2020年7月6

日裁定宣告台州环平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1021破10号之
一

申请人：浙江三泰电
气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6月23日，浙

江三泰电气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管

理人接受指定后向相关登

记机关查询，发现浙江三

泰电气有限公司名下没有

财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且浙江三泰电气

有限公司财务账册去向不

明，无法全面清算，请求本

院宣告债务人浙江三泰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浙江三泰电气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4款规定：“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

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

起15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本案债务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现

有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应当宣告债务

人破产，本案破产程序也

应予终结。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4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

一、宣告浙江三泰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浙江三泰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

效。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1破15号

玉环市人民法院根据

债权人玉环安固机械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5

月20日裁定受理台州裕豪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榴

岛律师事务所担任台州裕

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

理人。台州裕豪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9月12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淅江省玉环

市玉城街道长兴路191号；

浙江榴岛律师事务所；邮

编 ：317600；联 系 电 话 ：

15088965665、

15988902338；联系人：张

金谷，陈长辉）书面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台州裕豪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0年9月25日9时

在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

院第十五法庭召开。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玉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 年7

月10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

中 ，德 清 县 人 民 法 院

（2020）浙 0521 民 初 243

号，内文原告应为“太平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州中心

支公司”，特此更正。


